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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113.6.27 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 

壹、 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二、 臺北市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貳、 目的 

一、 鼓勵師生學習運用各種資源，增進對自我及彼此之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

奠立情緒教育於相關領域課程中之基礎，營造溫馨友善校園環境。 

二、 落實以全人教育為主體之教學，讓師生皆能在校園活動中深度品格學習，深

刻感受生命教育之美，進而建立愛護自我、關懷社會與自然之人本情懷。 

三、 落實學生輔導機制，辦理教師參加守門人培訓及辨識研習等，整合社區、民

間、衛生及社政資源通力合作。 

參、 處室分工： 

負責單位 承辦內容 備註 

教務處 1. 生命教育及情緒教育納入課程計畫及融入教學課程，並辦理

教師情緒教育工作坊或是情緒教育教學示例分享會。 

2. 落實品格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各領域學科。 

3. 辦理生命教育與情緒教育等閱讀推廣活動。 

 

學務處 1. 舉辦校園活動、品格教育相關活動、提供學生多元社團活

動，營造友善校園氛圍。 

2. 結合 SH150倡議，鼓勵學生培養運動習慣，並利用晨光時間推

動晨間運動。 

3. 辦理正向管教、班級經營相關教師增能研習，提供正向管教

策略與案例，並指派班級導師參加校外相關研習。 

4. 防治校園霸凌，於相關會議宣導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

定，建立學校單一申訴窗口，並辦理教職員生有關校園霸凌

辨識與處遇等相關研習活動或課程。 

5. 落實性平教育，定期辦理教職員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

並教導學生正確人我分際及性別交往，建立友善校園。 

6. 辦理健康促進正向心理相關活動，增進學生正向心理健康。 

 

總務處 1. 依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研訂校園環境安全檢

核表，定期檢核及改善校園建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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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1. 結合情緒教育課程，辦理情緒教育週相關活動。 

2. 持續推動學校認養流浪犬貓計畫及成立動保社團，並確實結

合生命教育課程，及培養學生愛護生命之素養。 

3. 辦理教職員輔導知能相關研習，其中每年須完成 2小時情緒教

育研習。 

4. 辦理家長生命教育多元活動及講座，如：自我傷害自助與助

人技巧、網路成癮辨識與輔導、校園修復正義之推動等主題

之研習、節慶儀典體驗活動，以增進親子關係品質，提升家

長對教養知能。 

5. 規劃辦理親師生之「自殺守門人」相關輔導知能研習，強化

親師生對自我傷害危機辨識與處理、學生自我賦能和求助資

源運用。 

6. 訂定輔導工作計畫（附件一），強化高關懷學生辨識與輔導

機制，落實三級輔導工作。 

7. 強化校園輔特合作，落實「適應欠佳學生校園團隊合作模

式」及「身心障礙學生心理輔導模式」以提供學生適應整合

性輔導。 

8. 訂定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附件二），落實

校安通報、自殺防治通報及進行自殺身亡事件處理演練，並

針對通報高關懷個案進行追蹤輔導，邀請相關單位召開個案

討論會，共同研擬具體輔導策略並掌握服務單位處遇進度。 

9. 推廣「臺北市察覺及辨識學生心理健康指引」、「教育部校

園心理精神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手冊」之運用，以提升一線

教師察覺及辨識學生危險訊號及徵兆，並增進教師輔導知

能。 

10. 提供教師健康心理工作坊及諮商協助資源訊息，並引進醫療

諮商團隊入校服務，提供教師支持與資源。 

 

人事室 1. 關注教師心理健康。  

肆、 預期效益 

一、 透過推動校園心理健康工作，落實生命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促進校長、行

政人員、輔導老師及導師之團隊合作與建立系統輔導體系，完備三級輔導功

能。 

二、 規劃增能學習講座與活動，提高教師輔導能力及形塑正向管教風氣，協助教

師一線察覺與辨識能力，並涵養教師對生命教育融入教學之能力。 

三、 強調學生中心，著重社會／情緒素養，協助學生學習興趣，並結合家庭力

量，透過親子共學，深耕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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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經費：由教育局及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陸、 本計畫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施行，修正時亦同。 


